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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費鴻泰等16人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五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費鴻泰等 16 人提案條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十四條之五 已依本法發行

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適

用第十四條之三規定： 

一、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

考核。 

三、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

第十四條之五 已依本法發行

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適

用第十四條之三規定： 

一、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

考核。 

三、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

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第十四條之五 已依本法發行

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適

用第十四條之三規定： 

一、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

核。 

三、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

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

委員費鴻泰等 16 人提案： 

針對現行大部分公司均由實質

主管包括董事長、常務董事及

會計主管等負責編造財務報告

等表冊，而非由董事會編造。

另因上市公司已廢除監察人，

改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

會加強對各種財務表冊內容的

查核。有鑑於此，為回歸專業

現實及嚴謹查核程序，爰修訂

本法，明定由公司實質經營財

務團隊編造表冊，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再由審計委員會或監

察人查核後，送交董事會通

過，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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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

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

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

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

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

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

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

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

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各款事項除第十款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

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

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

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

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常務董事及

會計主管編造，並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年度財務報

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

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各款事項除第十款

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

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

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

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

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十、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

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

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各款事項除第十款

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

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將第一項第十款條文修正

為「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

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

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後，

通過。 

三、立法說明:修正為「鑑於上

市(櫃)公司已逐步廢除監察

人，改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審

計委員會加強對各種財務表

冊內容的查核，而現行條文

並未規範提審計委員會同意

之財務報告，其應簽名或蓋

章之人員。為落實公司治

理，加強公司對財務報告之

內部管理程序，爰依據第十

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修正第

一項第十款，明定應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之財務報告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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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

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不適用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財務報告應經監察人承認

之規定。 

第一項及前條第六項所

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第

二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 

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不適用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財務報告應經監察人承認

之規定。 

第一項及前條第六項所

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第

二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不適用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財務報告應經監察人承認

之規定。 

第一項及前條第六項所

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第

二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 

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

簽名或蓋章。」 

(修正通過) 

第三十六條 已依本法發行有

價證券之公司，除情形特

殊，經主管機關另予規定者

外，應依下列規定公告並向

主管機關申報： 

一、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

第三十六條 已依本法發行有

價證券之公司，除情形特

殊，經主管機關另予規定者

外，應依下列規定公告並向

主管機關申報： 

一、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

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由董

事長、常務董事及會計主

第三十六條 已依本法發行有

價證券之公司，除情形特

殊，經主管機關另予規定者

外，應依下列規定公告並向

主管機關申報： 

一、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

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

委員費鴻泰等 16 人提案： 

針對現行大部分公司均由實質

主管包括董事長、常務董事及

會計主管等負責編造財務報告

等表冊，而非由董事會編造。

另因上市公司已廢除監察人，

改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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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由董

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

簽名或蓋章，並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

告。 

二、於每會計年度第一季、

第二季及第三季終了後四

十五日內，公告並申報由

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

管簽名或蓋章，並經會計

師核閱及提報董事會之財

務報告。 

三、於每月十日以前，公告

並申報上月份營運情形。 

前項所定情形特殊之適

用範圍、公告、申報期限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公司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向主管機

管編造，並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 

二、於每會計年度第一季、

第二季及第三季終了後四

十五日內，公告並申報由

董事長、常務董事及會計

主管編造，並經會計師核

閱及提報董事會之財務報

告。 

三、於每月十日以前，公告

並申報上月份營運情形。 

前項所定情形特殊之適

用範圍、公告、申報期限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公司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向主管機

關申報： 

一、股東常會承認之年度財

務報告與公告並向主管機

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

務報告。 

二、於每會計年度第一季、

第二季及第三季終了後四

十五日內，公告並申報經

會計師核閱及提報董事會

之財務報告。 

三、於每月十日以前，公告

並申報上月份營運情形。 

前項所定情形特殊之適

用範圍、公告、申報期限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公司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向主管機

關申報： 

一、股東常會承認之年度財

務報告與公告並向主管機

關申報之年度財務報告不

一致。 

二、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

會加強對各種財務表冊內容的

查核。有鑑於此，為回歸專業

現實及嚴謹查核程序，爰修訂

本法，明定由公司實質經營財

務團隊編造表冊，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再由審計委員會或監

察人查核後，送交董事會通

過，以臻完善。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將第一項第一款條文修正

為「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

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由董事

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

或蓋章，並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之年度財務報告。」；及同

項第二款條文修正為「於每

會計年度第一季、第二季及

第三季終了後四十五日內，

公告並申報由董事長、經理



 

 
5 

立法院公報 第 108 卷 第 60 期 院會紀錄 

關申報： 

一、股東常會承認之年度財

務報告與公告並向主管機

關申報之年度財務報告不

一致。 

二、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

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第一項之公司，應編製

年報，於股東常會分送股

東；其應記載事項、編製原

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

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公告、

申報事項及前項年報，有價

證券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買

賣者，應以抄本送證券交易

所；有價證券已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者，應以抄本送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供公眾

閱覽。 

公司在重整期間，第一

項所定董事會及監察人之職

權，由重整人及重整監督人

關申報之年度財務報告不

一致。 

二、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

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第一項之公司，應編製

年報，於股東常會分送股

東；其應記載事項、編製原

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

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公告、

申報事項及前項年報，有價

證券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買

賣者，應以抄本送證券交易

所；有價證券已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者，應以抄本送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供公眾

閱覽。 

公司在重整期間，第一

項所定董事會及監察人之職

權，由重整人及重整監督人

行使。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第一項之公司，應編製

年報，於股東常會分送股

東；其應記載事項、編製原

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

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公告、

申報事項及前項年報，有價

證券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買

賣者，應以抄本送證券交易

所；有價證券已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者，應以抄本送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供公眾

閱覽。 

公司在重整期間，第一

項所定董事會及監察人之職

權，由重整人及重整監督人

行使。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股東常會，應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

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

並經會計師核閱及提報董事

會之財務報告。」後，通過。 

三、立法說明:修正為「(一)考

量現行條文並未規範應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

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

告，其應簽名或蓋章之人

員。為落實公司治理，加強

公司對財務報告之內部管理

程序，爰依據第十四條第三

項之規定，修正第一項第一

款，明定公司公告並申報之

年度財務報告須由董事長、

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

章。(二)至第一項第二款應經

會計師核閱及提報董事會之

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財

務報告，則比照第一款年度

財務報告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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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股東常會，應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

開；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條第二項但書規定。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

滿之年，董事會未依前項規

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事、

監察人者，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

者，自限期屆滿時，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當然解任。 

之公司股東常會，應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

開；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條第二項但書規定。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

滿之年，董事會未依前項規

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事、

監察人者，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

者，自限期屆滿時，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當然解任。 

開；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條第二項但書規定。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

滿之年，董事會未依前項規

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事、

監察人者，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

者，自限期屆滿時，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當然解任。 

 
 


